浙江大学理学院关于2006级学生再次确认主修专业的通知
根据《浙江大学200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原则意见》（浙大发教[2006]81号）和《浙江大学理学院2006级本科生确认主修专业方案》（理学院发[2006]4号）精神，理学院在2007年11-12月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主修专业的确认。目前主修专业确认的容量及人数见下表：
	　　　　　　　　　人数

专业名称
	计划容量
	已确定人数　
	本次拟确定人数

	
	
	本院
	竺院
	其它
	合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
	80
	59
	37
	1
	97
	0

	信息与计算科学
	40
	23
	1
	3
	27
	13

	统计学
	40
	29
	14
	1
	44
	0

	物理学
	100
	45
	12
	9
	68
	32

	化学（包括应用化学）
	100
	54
	11
	4
	69
	31

	大气科学
	20
	10
	
	
	10
	10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20
	12
	1
	1
	14
	6

	地理信息系统
	20
	22
	
	
	22
	0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20
	11
	
	1
	12
	8

	心理学（包括应用心理学）
	60
	39
	25
	4
	68
	0


根据上表所示，院务会研究决定：
1、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物理学专业、化学（包括应用化学）专业、大气科学专业、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管理专业等几个容量未满的专业再次向全校范围内开放确认主修专业的申请（按学校的规定，已确认主修专业的学生不得申请）。拟接收人数见上表。

2、 对于容量已满的专业，这次原则上不再接收新的主修生，确有特殊理由的可以提出申请，经面试同意后须报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再报学校审批同意后接收。
3、 06级理科试验班未确认主修专业的学生，这次都可以提出申请、经专业面试通过后进入相关专业。学生需填写专业确认申请表，但不必提供成绩单。

4、 外院未确认主修专业的06级学生也可以提出申请，学生需填写专业确认申请表、并提供在校期间的所有成绩单。
5、 申请截止日期：3月31日。所有申请材料请交理学院办公室（紫金港西2－406），面试时间另行通知。联系电话：87952050、88206000。
附件：浙江大学理学院主修专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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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大学理学院主修专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所在大类（专业）
	
	所在班级
	

	住址
	
	宿舍电话，手机
	，

	
	
	Email
	

	生源所在地

（省、市、县）
	
	高考总分/满分
	文科：

	
	
	
	理科：

	申请专业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申请

理由
	（外院学生以及本院特长生需详细填写，也可另外附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修专业所在系意见
	教学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主修专业所在学院意见
	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成绩单
